國立新化高中社團活動規章



申請人：　　年　　班　　號　姓名　　　　．
欲成立之社團性質(請勾選)：
學術性
學藝性
康樂性
音樂性
服務性
體能(育)性



國立新化高中新社團成立申請表

	新社團名稱
	

	活動地點
	

	活動人數
	預計          人 ，最多可招收  30  人

	社團宗旨
	

	指導老師姓名
	
	性別
	
	年齡
	

	學歷
	
	職業
	
	電話
	

	經歷
	

	社團活動計畫
	

















社團連署人數：     人（至少15人），須檢附連署書及社團組織章程

	審查結果：




校長：  

學務主任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總務主任：


訓育組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申請人：
國立新化高中新社團申請成立連署書
	年班號
	姓名
	年班號
	姓名
	年班號
	姓名

	例10101
	王大千
	
	
	
	

	

	
	
	
	
	

	

	
	
	
	
	

	

	
	
	
	
	

	

	
	
	
	
	

	

	
	
	
	
	

	

	
	
	
	
	

	

	
	
	
	
	

	

	
	
	
	
	

	

	
	
	
	
	

	

	
	
	
	
	

	

	
	
	
	
	

	

	
	
	
	
	

	

	
	
	
	
	


· 若社團成立而招生數不足時，連署人有義務參加此社團。
· 連署人數至少須達15人以上，始符合創設門檻，招生人數最多30人為原則（若因場地等特殊原因，將以專案處理）。
· 社團申請經主任、校長審查通過後使得進行招生活動。
· 指導老師鐘點費每小時420元，其他費用經社員表決由社費自行支出。




國立新化高中              社 112  學年度社團活動預定進度表

	活動次數
	活動名稱
	活動內容
	備註

	第一、二次
社團活動
	
	
	

	第三、四次
社團活動
	
	
	

	第五、六次
社團活動
	
	
	

	第七、八次
社團活動
	
	
	

	第九、十次
社團活動
	
	
	

	第十一、十二次
社團活動
	
	
	


備註：
· 各社團請於社團活動開始後一週內交回預定進度表。
· 本學期將進行社員考核，請指導老師掌握活動時間。
· 副社長請將活動預定進度表填寫在社團紀錄簿內。
· 社團活動亦包括自行集會時間。





